
  

证券代码：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7-08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2017年 1月 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

年 3月 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7年 5月 8日召开的 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 5月 11日召开的 2017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7年 9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处于审

核阶段。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064 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的要求，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

施以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发行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及其下属机构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发行人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相应整改情况 

发行人最近五年收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相关监管措施及整改主要情况



  

如下： 

（一）2012 年 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注函 

2012 年 3 月，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2]第 88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公司在披露“高

送转”方案前股价上涨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等方面予以关注。 

整改情况：收到上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开展自查，就自查情况进行了答复，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2]第 88号）的回函》。 

（二）2012 年 6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 

2012 年 6 月，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2]第 42 号），就公司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在公司未向指定媒体上发布公告情况下，向媒体透露了未来公司推进国际化战略

的相关情况，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定和《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5.15 条的规定。要求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管特别是董事会秘书

认真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整改措施：收到上述监管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信息披露主管部门认真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吸取教训，认真整改，严格遵守法规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2013 年 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注函 

2013 年 3 月，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安徽安凯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3]第 5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公司新

能源汽车下面的招投标事宜的具体过程、相关程序、信息披露及中标方与公司董



  

事长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方面予以关注。 

整改情况：公司收到上述关注函后，对关注函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和答复，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安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3]第 50号的回函》。 

（四）2013 年 10 月安徽监管局出具警示函 

2013 年 10月，公司收到安徽监管局《关于对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3]8号），就公司在信息披露、财务核算方面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整改要求。 

整改情况：收到上述警示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对警示函中关联交易、会计

政策等方面信息披露问题，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杜绝信息披露不完整情况的再

次发生。对固定资产入账等财务核算方面的问题，公司制定了《在建工程管理办

法》，明确在建工程转固条件及流程，进一步明确与在建工程转固相关的公司职

能部门职责，确保各职能部门及时提供转固相关验收证明材料，杜绝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并向安徽监管局报送了《关于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3]8号）的回复》。 

（五）2015 年 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2015 年 3 月，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 115 号），就公司 2014 年年报内幕信息知

情人汪宗莲卖出公司股票是否涉及内幕交易进行自查。 

整改情况：收到上述关注函后，公司进行了自查，汪宗莲就本次股票交易情

况出具了说明，其卖出公司股票系个人原因且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的独立判断，

不存在内幕交易情形。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关于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买卖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说明》。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19日 


